辽宁将实行森林火灾扑救“补偿制”

新华社沈阳10月6日电。辽宁省政府日前决定，今年内将建立起森林火灾扑救补偿机制，促进森林消防责任的细化和落实。

记者从辽宁省森林防火指挥部了解到，今后辽宁各级政府在保证森林防火经费的同时，森林防火队扑救森林火灾所发生的费用，由森林火灾肇事单位和个人给予补偿。火灾原因不清的，由林权所有者支付。森林火灾的肇事单位、个人或林权所有者确实无力支付的部分，由当地政府补助，具体补偿标准将由各市人民政府制定。辽宁省林业宣传中心负责人说，制定和宣传森林火灾扑救“补偿制”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森林防火意识，强化森林消防重点的防火责任。（摘自《森林消防信息报》）

